
— 1 —

鄂经院发〔2022〕82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

教师转岗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修订后的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师转岗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

定，现印发施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师转岗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鄂经院发〔2018〕3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北经济学院

2022 年 1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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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教师转岗管理办法

为加快一流师资队伍建设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，促进人员

合理流动，逐步建立教师竞争上岗、转岗分流工作机制，根据

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关文件，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和发展

需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．做优存量，做强增量。教师转岗应有助于实现师资队伍

做优存量，激活内生动力，促进教师队伍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

和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形成人人尽展其才，真学者、好老师不断

涌现的良好局面。

2．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教师转岗是给予教师发展更多选

择权，转岗时应因人而异、用其所长，使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、

用得其所，所转岗位应与个人专业、能力和特长相符，既有利

于学校工作，又有助于个人发展。

3．统筹协调，合理配置。学校根据教学、教辅、管理等三

支队伍的岗位总量、空岗情况，统筹规划，避免人力资源的重

复配置，有效降低用人成本。

4．规范程序，严格管理。教师转岗要按照规定程序，满足

相应岗位聘用基本条件从严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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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转岗对象

1．教学经验丰富，实践能力强的教师可申请转到实验教学

中心或法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。

2．教书育人经验丰富，适合学生工作的教师，可申请转到

辅导员岗位，从事学生工作。

3．教学效果一般，科研水平提升空间不大，有一定专业技

能或行政管理能力的教师，可申请转到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或行

政管理岗位。

4．符合转岗的其他情况。

三、转岗程序

1．个人申请。转岗教师根据自身专业特长提出转岗申请，

填写《湖北经济学院教职工校内岗位调整审批表》。

2．学院审核。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提出转岗审核意见，

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报送人事处。

3．双向选择，落实岗位。各部门根据本部门岗位需求和转

岗教师意愿，对申请转岗教师进行考核，提出部门考核与岗位

聘任意见，报人事处。

4．校内调动。对转到新岗位的教师，人事处统一办理校内

调动、岗位调整及职称转聘等手续。

四、转岗后待遇

1．转岗到实验教学中心或法商学院的教师，由转聘单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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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，原岗位绩效工资不变，原专业技术职

务等级不变，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，可参加转聘岗位专业技术

职务评聘。

2．转岗到辅导员工作岗位的教师，按辅导员岗位实行年度

考核和聘期考核，原岗位绩效工资不变，原专业技术职务等级

不变，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，可参与辅导员职称评聘。

3．转岗到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教师，按转聘岗位实行年度

考核和聘期考核，原基本工资不变，绩效工资按转聘岗位执行，

原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不变，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，可参加转聘

岗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。

4. 转岗到行政管理岗位的教师，按转聘岗位实行年度考核

和聘期考核，原基本工资不变，绩效工资按转聘岗位执行。原

讲师职称的任职年限可比照作为七级职员任职年限，参与管理

岗职务晋升。

五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师转

岗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鄂经院发〔2018〕3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7 日印发


